
 

 

证券代码：002264          证券简称：新华都         公告编号：2024-066 

 

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 2024 年 8 月 27 日 10:00 在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 162 号新华都大厦北楼 7 层

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4 年 8月 16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

等方式送达。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6人，实际出席董事 6人，公司全体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倪国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新

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

有关规定。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审议 2024 年半年

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全体董事一致认为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4年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 2024年半年度报告中的财务信息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取得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新华

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4-068）。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审计报告》。 

（二）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 2024年半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关于

2024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4-069）。 

（三）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 2024年

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现金流充足，满足公司经营的资金需求，公司（含下属子公司）

2024年度原定计划向金融机构申请合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综合授信额

度（最终以公司实际使用的额度为准，公司财务部对具体授信额度使用情况进行

把控）。 

现增加向金融机构申请人民币 4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各类商业票据开立及贴现、项目贷款、银行保函、

保理等综合授信业务（具体业务品种以相关金融机构审批为准），各金融机构具

体授信额度、贷款利率、费用标准、授信期限等以公司与金融机构最终协商签订

的相关文件为准，上述综合授信额度的申请期限为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会召开日

起至下一年度股东会召开日止，综合授信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同时授

权董事长或董事长的授权人全权代表公司办理、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内的有关合同、

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并可根据融资成本及各金融机构资信状况具体选择

金融机构。本次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实际融资金额应

在综合授信额度内，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实际经营资金需求来确定。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四）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增加为下属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根据相关要求，公司拟作为保证

人对相关业务追加担保，公司拟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含本数）的下

属公司增加提供担保敞口不超过人民币 5.5亿元。本次预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

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将在预计额度内根据公司实际需求来确定。担保有效

期自审议本议案的股东会召开日起至 2025年 2 月 18日。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的授权人在担保敞口金额范

围和有效期内全权负责办理担保事宜，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合同等相关

法律文书，并授权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担保敞口金额范围和有效期内对相



 

 

关公司的担保敞口金额进行调整和循环使用。具体担保敞口金额及担保期限以双

方最终确认为准。 

该议案经出席董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通过。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关于

增加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0）。 

（五）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提名“领航员计

划（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联董事郭建生先生回避

表决。 

为规范公司“领航员计划（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确保员工持股计

划有效落实，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领航

员计划（五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规定，董事会拟提名王妍女士、赵

国南女士、杨秀芬女士为公司“领航员计划（五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上述人员的任期与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一致。王妍女士、赵国

南女士、杨秀芬女士具体情况详见附件。 

（六）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舆情管理制度》。 

为提高公司应对各类舆情的能力，建立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机制，及时、妥

善处理各类舆情对公司股票价格、商业信誉及正常经营管理活动造成的影响，切

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新华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制订本制度。 

（七）以 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4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24 年 9 月 13 日（星期五）14：30 在福建省福州市五

四路 162 号新华都大厦北楼 7 层召开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上述议案

三、议案四。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同日披露的《关于

召开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71）。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华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管理委员会委员具体情况 

1、王妍，女，中国国籍，1979年 8月出生，研究生学历。王妍女士不存在在控

股股东单位担任职务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王妍女士持有公司“领航员计划（五期）”

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2、赵国南，女，中国国籍，1984年 8月出生，本科学历，现任本公司监事。赵

国南女士不存在在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职务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赵国南女士持

有公司“领航员计划（五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3、杨秀芬，女，中国国籍，1992年 12月出生，本科学历。杨秀芬女士不存在在

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职务的情形，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杨秀芬女士持有公司“领航员计划（五

期）”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